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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根据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精神，按照教育督

导评估的要求，历经近两年时间，广泛听取了教育部有关司局、

12 个全国专业学位教指委、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重庆、浙江、

江苏、辽宁、福建等多个省市教育主管部门、100 余所全国各

地代表性高等院校、181 家相关行业企业和用人单位，组织了

40 余场指标体系专题研讨会、230 余人次专项电话与函件征询，

凝聚共识，形成最终的《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指标体系》。 

以下就指标体系设计理念、创新点、体系框架及其权重设

计方式等内容说明如下。 

一、设计理念 

导向为主。指标体系深入贯彻《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

的意见》、《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》

等文件精神，以“适应需求、提高质量”为主线，以“深化培

养模式改革、规范管理、提高质量”为导向，促进办学单位注

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，在案例教学和实习实践等方面与行业

企业深度合作，强调实践能力与职业发展的衔接。 

质量为重。深入贯彻国家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精神，紧

密围绕“学生质量”核心内容，通过设置“培养目标、师资队

伍、培养过程、学业质量、社会评价、质量保障体系”六个一

级指标，全面综合评价专业学位教育质量。 

突出特色。充分体现专业学位的应用性培养特点，突显案

例与实践教学、创新能力、职业发展能力、行业企业参与培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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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用人单位参与质量评价等。 

分类设置。结合各专业学位类别特点，兼顾共性与个性，

在统一框架下，分类设置指标体系。原则上每个专业学位设置

一套独立的指标体系。 

二、创新点 

各指标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专业学位教育特征和改革方向，

重点关注专业学位培养质量以及支撑学生培养的水平和成效。

指标体系突出以下几个特点。 

一是，改革教师评价方式，突出实践指导能力。评价体系

通过考察师资队伍结构质量，强调教师对学生实践指导能力的

考察。引入代表性“导师实践指导能力”评价指标，检验校内

外“双导师制”成效，鼓励学校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行（企）

业及国（境）内外专家，形成满足专业学位培养要求的专业化

导师队伍。 

二是，改革人才评价方式，突出毕业生职业发展质量。评

价体系注重监测培养目标、过程、保障体系对培养质量提升产

生的作用与成效。引入“学业质量”指标，对毕业成果进行考

察，并通过对“创新能力”、“实践能力”、“职业发展能力”等

引导培养单位关注学生培养质量，特别是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情

况。与此同时，注重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职业胜任力、职业道德

与社会责任感的评价。 

三是，推动案例教学与实践基地建设，突出学生实践能力

培养。评价体系强调案例与实践教学及其效果。案例教学突出

实用性和综合性；实习实践关注实践基地建设特别是使用效果。

同时，以实践基地为纽带，推动校企深度合作，促进行业和企



- 10 - 

 

业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，推动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资格标

准有机衔接。 

四是，分类设置指标体系，突出不同专业学位特色。根据

各专业学位特点，为每个专业学位类别量身设置指标体系，体

现不同专业学位特色，克服评估标准“一刀切”问题产生的“同

质化”导向。此外，指标体系还包含学生培养特色情况，由同

行和行业专家对特色声誉进行评价，促进培养单位办学特色。 

三、指标体系权重与系数 

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中，同一指标如有不同级别的

项目（如国际、国内），按“折算系数”进行折算。 

折算系数以及一、二、三级指标权重由相关全国专业学位

教指委给出建议值或范围，再征求参评专家意见确定各指标项

的最终权重。 

四、指标体系框架 

指标体系框架共设有“培养目标”、“师资队伍”、“培养过

程”、“学业质量”、“社会评价”、“质量保障体系”6 个一级指标，

9-10 个二级指标，13 个左右三级指标及若干观测点。指标体系

关注培养目标定位的合理性、培养过程的系统性和有效性、培

养产出与目标的一致性、各类支撑体系的科学性和针对性。主

要具有如下特点。 

1.“培养目标”主要考察专业学位授权点培养目标是否符

合大学的自身定位。包括培养目标的合理性、培养方案设置对

培养目标的支撑度与可行性等。 

2.“师资队伍”主要对师资（导师）水平进行考察。一方

面考察师资（导师）结构是否合理，能否支撑专业学位特色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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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；另一方面考察导师的“实践指导能力”，如：是否具有行业

企业或相当实务部门工作经验。 

3.“培养过程”主要是对人才培养过程的成效性考察。强

调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服务，学术论文等科研情况只是作为培

养的支撑方面来考量，突出培养的应用性和实践性。 

4.“学业质量”把职业发展能力作为评估重点，突出专业

学位教育的最终目标。从入学质量、在学质量、毕业成果质量、

职业发展质量 4 个方面进行考察，把学生的职业发展能力作为

重中之重。毕业成果质量主要考察专业学位论文，专业学位论

文应反映研究生综合运用知识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，

参照专业学位教育有关规定，可将研究报告、规划设计、产品

开发、案例分析、管理方案、发明专利、文学艺术作品等作为

主要内容，以论文形式表现。此外，还首次引入了学生学业质

量的反馈评价。 

5.“社会评价”通过用人单位评价与同行评价两个方面考

察。将用人单位评价作为社会评价的重要指标，并强调学生的

职业道德、职业胜任力和与社会责任感。 

6.“质量保障体系”考察专业学位教育内部质量保障机制

有效性。包括质量保障体系实施中体现的合理性与有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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